
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校园部分植被移植项目
施工合同（范本）

甲方：福建医科大学（以下称甲方）

乙方：            （以下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合同双方就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校园部分植被移植项目承包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名称：校园部分植被移植项目

（二）工程地点：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

（三）工程内容： 按甲方要求对上街校区校道改造等区域部分植被进行移植，主要内容有植被移植及后期养护等（详见附表）。

二、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2017年  月  日

     竣工日期：2017年  月  日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15天

    若因乙方原因，工程未按合同工期竣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由甲方从乙方的工程款中直接扣除。违约金计算方法如下：

    （一）工期超过1～5天，违约金按人民币100元/日历天计算；

    （二）工期超过5～10天，违约金按人民币200元/日历天计算；

    （三）工期超过10天以上的，违约金按人民币300元/日历天计算。

  
  工期延误违约金扣款最高不超过本工程合同总价的10%。
三、合同价款与付款方式

    （一）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

（二）半年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30%，若有发现苗木死亡，但成活率达到移植苗木总数90%以上（含90%），则暂扣该部分死亡苗木相应的费用，具体情况根据一年验收苗木成活率决定；若成活率未达到90%，则直接扣除该部分苗木费用。

（三）一年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0%，本次验收中死亡苗木的数量与半年验收死亡苗木数量之和超过总数的10%（不含10%），则扣除所有死亡苗木费用，且还须扣除合同总价的2%作为罚金（以上所指“苗木费用”均根据中标综合单价确定）。
    最后结算价根据施工、养护过程操作情况及实际工程量计算，并以甲方审计部门终审结果为准。

 （四）终审结算时，乙方劳保取费按   类进行调整，如有变更，经双方签字确认后，按以下约定调整：

1.因甲方需要，预算清单内苗木数量发生增减，按实际数量调整合同价款。

2.因甲方需要，变更苗木品种、规格等，按实际数量、本工程预算价编制依据的有关计价规定以及8%的下浮率计算调整合同价款。无相关定额标准时，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3.每次支付费用时，乙方均必须按照甲方核定的价款出具合格的税务发票，甲方方能按规定付款。

四、技术要求

   （一）苗木移植

1.放样整地：甲方定好种植区域，乙方放样，经甲方确认后，乙方须对放样后种植范围内的土地进行翻地、清除石块、砖头等垃圾，并拌入适当的有机肥作为基肥，平整土地后，方可进行种植。

2.起苗：用锄头、铁锹、手锯等工具来起苗，一般土球的直径应是植株地径的6～8倍，有条件的挖大些更好；尽量少伤根，粗大的根系应锯断，切忌拔苗；起吊的过程中，应用草绳或毛毡包裹树干的起吊处，防治树皮在起吊的过程中破损。

3.修剪：为减少水分蒸发，应在起苗前对待移植的植株进行疏枝、疏叶修剪。

    4.土球包扎：对土球应用稻草绳捆绑扎实，防止搬运过程中土球松散，影响植物根系。

    5.种植：种植过程中挖种植穴、槽的大小，应根据苗木根系、土球直径、土壤情况而定，穴、槽须垂直下挖，上口下底相等，覆土盖至苗木根茎处；栽植前可对预先挖好的树坑用运树苗带回的原土填土10至15厘米，并拌入适当有机肥作为基肥；树坑全部填完后踏实，围堰，绑扎支撑架，浇透水。

    6.浇水：种植完成后应浇透水，保证植物根系与土壤充分接触。

7.卫生清理：种植完成后将种植场地内的卫生清理干净，恢复原状。

8.后期养护：移植完成后应加强对移植苗木的后期监管养护，根据土壤含水量、降水量等综合考虑，适时进行人工浇灌、施肥、病虫害预防控制等。

   （二）其他要求

1.施工结束后，因施工造成的道路、地面等损坏处乙方应负责修复至原样，甲方不另行付费。

    2.对本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一切劳动力、材料设备和服务由乙方自行组织，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3.乙方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杜绝一切安全隐患，在施工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

4.移树的相关审批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

五、质量要求与检查验收

（一）质量要求

1.乙方须严格遵照本合同第四条“技术要求”开展工作，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勒令其整改，直至达到“技术要求”的标准。

2.养护期以种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算起一年时间。前6个月为成活养护期，后6个月为日常养护期。

   （二）检查与验收

    1.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重新施工，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重新施工，并达到符合约定标准。由于乙方自身原因进行整改，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且竣工日为整改完成后的日期。

2.养护期内，乙方应进行日常养护和维护，保证新种植地块无垃圾、杂草、枯枝烂叶等，并根据苗木生长的需要进行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维护。若甲方发现乙方未进行日常养护或养护维护不到位，乙方应在甲方发出通知后七天内按要求完成整改。否则甲方将另行请人进行养护，由此发生的费用将从该工程款中直接扣除。

3.6个月成活养护期结束验收时，应保证所有植被成活，种植区域整洁、无杂草，苗木生长旺盛，有相应的季相特征，无病虫害。成活率达到90%以上（含90%），则暂扣该部分死亡苗木相应的费用，具体情况根据一年验收苗木成活率决定；若成活率未达到90%，则直接扣除该部分苗木费用。

4.6个月日常养护期结束验收时，死亡苗木的数量与半年验收死亡苗木数量之和超过总数的10%（不含10%），则扣除所有死亡苗木费用，且还须扣除合同总价的2%作为罚金（以上所指“苗木费用”均根据中标综合单价确定）。
六、其他规定

（一）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或发生错误，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对甲方进行相应赔偿。

（二）乙方不得单方终止合同，否则甲方有权不支付工程价款。

（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并作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四）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日期：                        日期：

工期延误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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